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旌公管委办„2024‟3号 

 

 

关于 2024 年第二季度旌德县政府投资工程建

设项目标后履约检查结果的公示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管理，确保工程建设

各方主体诚信履约，2024 年 6 月 27 日，我局对旌德县工程建设

项目标后履约情况进行抽查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公示如下： 

一、一季度问题整改情况 

一季度全县检查通报处理问题项目 4 个，经二季度组织复

核，3个项目已完工，分别为旌德县旌阳镇、俞村镇、三溪镇乡

镇综合运输服务站项目、旌德县中心城区民生基础设施改造项目

-高铁新区路网维修工程、旌德县 2023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梓山

市场片区。1个项目整改已到位，为旌德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。

该项目一季度检查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请假手续不规范，本季度

关键岗位人员考勤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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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季度检查项目 

本次共随机选取旌德县 18 个在建工程项目开展了标后履约

检查。开展检查的项目名称分别为：旌德县天然气气源引入线工

程、版书镇版书村生态防火木门深加工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、旌

德县承接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园建设项目（二期）EPC、旌德县农

业科技示范园项目、旌德县 3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四期 EPC、

旌阳镇柳溪村农特产品展示产销电商中心项目、旌德县 2024 年

水库除险加固工程、旌德县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、融媒体中心

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（复查）、白地镇江村村“我在黄山有个院

子”建设工程项目、旌德县 2023 年第一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

挂钩试点项目（三溪镇路西片）、白地镇“传统文化研习中心”

建设工程项目、旌德县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程、旌德县城乡供

水一体化工程（复查）、s456绩溪至谭家桥公路旌德段建设工程、

旌德县丰溪河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、旌德县孙村镇黄牛

生产销售一体化服务中心项目、旌德县玉溪河中小流域治理工

程。 

三、检查内容 

1.工程建设项目合同签订情况; 

2.是否依据投标承诺组建施工项目部、监理部; 

3.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与投标文件是否一致及到岗履职情

况，人员变更是否符合相关规定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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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建设单位是否建立监理、施工单位考勤制度，相关考勤记

录是否齐全； 

5.关键岗位人员广域网考勤是否合格（如有）； 

6.招、投标文件约定的其他内容； 

7.开展相关政策宣传。 

四、检查情况 

检查组通过查阅资料、向建设单位了解建设情况、查看施工

现场管理机构及核实管理人员身份、检查网络考勤系统等方式进

行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依据《宣城市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不

良行为管理办法》现场开具不良行为记录告知函。现将检查情况

通报如下： 

1. 旌德县天然气气源引入线工程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新地能

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联合体牵头单位）、安徽平业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单位）、（设备厂商：河北永良燃气设备有

限公司）；监理单位：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施工单位施工员已

变更但未及时备案，项目部其他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符合规

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处理情况：对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责

令立即整改，及时将变更人员情况到公管局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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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版书镇版书村生态防火木门深加工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版书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省冠禹

建设发展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施工单位项目

经理履行请假手续，但考勤打卡不规范。项目正常施工。 

处理情况：对安徽省冠禹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

责令立即整改。 

3. 旌德县承接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园建设项目（二期）EPC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工业投资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安徽旌瑞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联合体牵头单位)、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

股份有限公司、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单位）；

监理单位：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(联合体牵头单位)、

安徽华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单位）、安徽皓信

建设科技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单位）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

位人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4. 旌德县农业科技示范园项目 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旺旌城镇发展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安徽

旌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联合体牵头单位)、安徽省城建设计研

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单位）；监理单位：安徽建达

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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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5. 旌德县 3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四期 EPC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工业投资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安徽金荣

电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联合体牵头单位)、山东能建建设管理

有限公司（联合体成员单位）；监理单位：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

理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施工单位安全员无

正当理由不在岗且未履行请假手续，其他关键岗位人员在岗。项

目正常施工。 

处理情况：鉴于安徽金荣电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我市两年

内首次发生轻微不良行为，本次对该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不予记

分。 

6. 宣城市旌德县城市更新—城市融媒体中心基础设施补短

板项目 EPC 

    建设单位：旌德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安徽兴鼎

建设有限公司、云南建投第三建设有限公司；监理单位：新恒丰

咨询集团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7. 旌阳镇柳溪村农特产品展示产销电商中心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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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：旌德县旌阳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省旌诚

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8. 旌德县 2024 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农业农村水利局；施工单位：福建省佳志

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9. 旌德县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安徽太

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10. 白地镇江村村“我在黄山有个院子”建设工程项目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白地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旌之城

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11. 旌德县 2023 年第一批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

目（三溪镇路西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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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：旌德县三溪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君腾建

设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12. 白地镇“传统文化研习中心”建设工程项目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白地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俊隆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13. 旌德县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升（水库灌渠配套）工程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安徽泓

深建设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经理请假但手

续不规范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处理情况：鉴于安徽泓深建设有限公司在我市两年内首次发

生轻微不良行为，本次对该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不予记分。 

14. 旌德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

    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安徽旌

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济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；监理单位：安徽

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安徽华嘉工程项目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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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15. s456绩溪至谭家桥公路旌德段建设工程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；施

工单位：安徽开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；监理单位：安徽高等级公

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施工员考勤打卡不规范。项目正常施工。 

处理情况：对安徽开源路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责

令立即整改。 

16. 旌德县丰溪河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农业农村水利局；施工单位：安徽伟达建

设集团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经理不在岗且

未履行请假手续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
处理情况：鉴于安徽伟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我市两年内首

次发生轻微不良行为，本次对该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不予记分。 

17. 旌德县孙村镇黄牛生产销售一体化服务中心项目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孙村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中时建

设发展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经理不在岗且

未履行请假手续，项目正常施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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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情况：鉴于安徽中时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我市两年内首

次发生轻微不良行为，本次对该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不予记分。 

18. 旌德县玉溪河中小流域治理工程 

建设单位：旌德县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阜阳市

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；监理单位：安徽省禹顺水利工程管

理有限公司。 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、监理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

员到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部分关键岗位人员考勤打卡不规范。项目

正常施工。 

处理情况：对阜阳市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安徽省禹

顺水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责令立即整改。 

五、存在问题的处理  

上述项目单位（招标人）应按照合同约定规范管理人员变更，

加强现场管理，切实履行项目标后履约管理主体责任，对存在的

问题应立即督促整改，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情况。

我局将不定期组织复查，对整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单位，我局

将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通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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